附件3：
四邻界线确认协议书
甲方(建设单位)                                    
乙方(相邻单位或个人)                                
因                              (单位或个人)向城镇规划管理部门、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建设管理等部门申请建设房屋，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所建房屋的基本情况为:建设房屋位于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结构，建筑物高度不超过     米。
二、乙方同意甲方按照前述房屋的基本情况向有关政府机关申请办理建房的行政许可审批手续，乙方已全部了解甲方所建房屋的详细情况，并对于甲方所建房屋后的对乙方可能产生的供水、排水、通风、采光、通道及檐水地使用等问题全部知悉并表示全面谅解，免于追究甲方责任。
三、本协议一式四份，系甲乙方双方自愿签署，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                 
              联系电话:
              乙方(签字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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